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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政府采购项目

采 购 需 求

项目名称：不动产继承公证服务

采购单位：胶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编制单位：胶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编制时间：2022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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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明

一、采购单位可以自行组织编制采购需求，也可以委托

采购代理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机构编制。

二、编制的采购需求应当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

购需求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 号）要求及政府

采购的相关规定。

三、斜体字部分属于提醒内容，编制时应删除。

四、对不适用的内容应删除，并调整相应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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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求调查情况

（一）是否开展需求调查

否

（二）需求调查方式

无

（三）需求调查对象

无

（四）需求调查结果

无

二、需求清单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主要内容是 1、负责接待胶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交办的继承事项咨询，包括

但不限于现场咨询、电话咨询、网上咨询等。

2、负责承担胶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并交办的不动产继承公证法律服务，包括

但不限于涉及法定继承（受遗赠）、遗嘱继承、转继承、代位继承的公证服务。

3、除继承人之间有争议、申请人举证不足或其他无法完成核实的情况外，胶州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委托的继承公证均须依法办理并出具继承公证书。

4、通过咨询和初步书面审查后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例，公证机构应该接收申请

人的材料，该日期为收件日。

5、从收件开始至出具公证书并交给胶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最长时限不得超过不

以继承公证书为登记依据的继承转移登记（含公示）时间。

（二）采购项目预（概）算

总预算：1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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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1 预算：140 万元

（三）采购标的汇总表

包号 序号 标的名称
品目

分类编码

计量

单位
数量

是否

进口

1 1
不动产继承

公证服务
项 1 否

（四）技术商务要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本项目共分为 1个包进行招标。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提供相

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2.服务要求

2.1 服务内容

2.1.1、负责接待胶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交办的继承事项咨询，包括但不限于现场

咨询、电话咨询、网上咨询等。

2.1.2、负责承担胶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并交办的不动产继承公证法律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涉及法定继承（受遗赠）、遗嘱继承、转继承、代位继承的公证服务。

2.1.3、除继承人之间有争议、申请人举证不足或其他无法完成核实的情况外，胶

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委托的继承公证均须依法办理并出具继承公证书。

2.1.4、通过咨询和初步书面审查后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例，公证机构应该接收

申请人的材料，该日期为收件日。

2.1.5、从收件开始至出具公证书并交给胶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最长时限不得超

过不以继承公证书为登记依据的继承转移登记（含公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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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服务基本标准

态度热情，语言文明，举止得体，服务规范，一次性告知 ；公正廉洁，依法办事，

诚实守信；处理接待事项应当尊重当事人。不得有下列行为：1、歧视、刁难办理人员，

推诿、拖延办理事项；2、收受办理人员财物；3、泄露当事人隐私；4、遗弃、隐匿和

擅自销毁当事人材料；5、向办事人员推介特定机构和人员提供的有偿法律服务。

2.3 服务责任

因公证机构过错致使出具继承公证书存在瑕疵所导致的登记错误而引发的赔偿，

包含且不仅限于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认定的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及由此产生的律师

费、诉讼费、赔偿费用等由公证机构承担。

2.4 人员要求

所提供的公证人员没有受到过行政处罚，具有公证员执业证，公证员执业应当在 3

年以上，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责任心强（服务时提供公证员执业资格证复印件）。

2.5 服务费用

服务费用是指提供公证法律服务的总费用，包括继承公证费用、调查核实所产生

费用以及为完成继承公证法律服务所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服务费用为服务期限内胶

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中标供应商提供的总费用。

2.6 有关说明：

本项目投标总报价包括继承公证法律服务及其公证、人工、取证、材料及服务等

从项目中标起到项目正式交付以及服务期限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2.7 服务流程

2.7.1、公证人员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服务大厅或公证处接待申请人，现场解答、回

复申请人提出的公证咨询。符合办理条件的，为申请人出具明白纸，告知申请人办理

继承公证所需材料，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则告知原因。

2.7.2、申请人根据公证处出具的明白纸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公证处窗口或公证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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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资料，公证员经审查核实，认为符合办理条件的，在不动产登记中心综合业务窗口

进行预登记，申请人凭窗口出具的《不动产登记公证事项联系单》至公证处免费办理

继承（受遗赠）公证。

2.7. 3、申请人在公证处办理公证，期限自受理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到不动产登

记中心服务大厅领取公证书（但因当事人原因无法完成的除外），然后持《公证书》

等相关材料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年。

3.2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满 6个月支付合同额的 50%，合同签订满 1 年支付合同

额的 50%，对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采购人资金支付时间限定在收到发票后 5

个工作日内，不得附加未经约定的其他条件。

3.4 服务成果验收

3.4.1 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

验。采购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中标人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

3.4.2 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项目验收建议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对采购项目进行实

质性验收。检验合格后，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3.5 服务保障

中标人应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


